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艦
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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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漢
公
報
美
國
羅
省
專
訊
。
我
國
艦
隊
於
五
月
拾
六
日
下
午
四
時
由
山
姐
姑
箕 

港
駛
抵
羅
省
。
泊
碇
於
第
九
十
號
碼
頭
駐
極
安
琪
領
事
館
及
各
薙
僑
團
体
。均 

派
代
表
前
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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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
熱
烈
歡
迎♦
各
西
報
亦
特
派
記
者
前
往
肪
問
及
攝
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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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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隊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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泊
期
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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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時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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迎
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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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
艦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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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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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艦
隊
指
揮
官
爲
林
遵
上
校
。艦
上
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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擔
任
技
術
訓
練
及
領
港
之
小
數
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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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
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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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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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海
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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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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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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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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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
餘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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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前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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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
軍
訓
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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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
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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艦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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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
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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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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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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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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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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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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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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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及
村
莊
・
許
多
成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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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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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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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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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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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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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京
二
十
日
合
衆
社
電
。
日
本
民
衆
約
十
五
萬
名
，
是
日
謂
政
府
改
善
粮
食
恐 

慌
情
形
，
結
隊
在
日
皇
殿
前
中
門
示
威
。高
呼
口
號
。要
求
當
局
立
刻
增
加
加 

配
粮
食
・
以
免
人
民
陷
於
饑
餓
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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